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遂船府公〔2025〕56号

根据征收土地预公告（遂船府公〔2025〕50号），拟征收老池镇金凤村1组及村集体，金盆村1、2、3、4组，龙港社区1、2、3组所有的集体土地。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我区组织相关部门拟定了《遂宁港大沙坝作业区一期工程（涪江公铁水多式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一、本公告于2025年11月4日发布，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村（社区）、村（居）民小组公示栏张贴，同时在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网址：www.chuanshan.gov.cn），公告时间为30日，自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2月4日止。

二、本次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或其他相关权利人对《方案》有不同意见或要求听证的，可以在公告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征收范围内超过二分之一的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我区将依法组织听证，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修改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将按上述途径公告十日。

三、本次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公告时间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及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到老池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逾期未办理的，相关信息按照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定。

四、公告时间截止后，由老池镇人民政府代表我区结合土地现状调查和补偿登记等情况，根据《方案》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五、在申请土地征收前，本次征收土地范围内，如涉及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减少，相关信息我区将按上述途径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遂宁港大沙坝作业区一期工程（涪江公铁水多式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4日        
附件

遂宁港大沙坝作业区一期工程（涪江公铁水多式联运物流枢纽中心

项目一期工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拟定本方案。本方案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村（社区）、村（居）民小组范围内依法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确定。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现状及面积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金凤村1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5.0482公顷。其中，农用地4.9575公顷、建设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0907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金凤村村集体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0.3233公顷。其中，农用地0.3231公顷、建设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0002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金盆村1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1.9519公顷。其中，农用地1.8131公顷、建设用地0.0270公顷、未利用地0.1118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金盆村2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0.2585公顷。其中，农用地0.2531公顷、建设用地0.0054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金盆村3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0.0498公顷。其中，农用地0.0498公顷、建设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金盆村4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1.0671公顷。其中，农用地0.9035公顷、建设用地0.1256公顷、未利用地0.0380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龙港社区1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3.5937公顷。其中，农用地3.4750公顷、建设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1187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龙港社区2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0.5297公顷。其中，农用地0.5297公顷、建设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

本次拟征收老池镇龙港社区3组所有的集体土地，合计4.8209公顷。其中，农用地4.8209公顷、建设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

二、征收土地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遂宁港大沙坝作业区一期工程（涪江公铁水多式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建设用地，属因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3〕222号）、《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遂宁市船山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遂船府公〔2023〕149号）执行。金凤村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为49800元/亩，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补偿标准为24900元/亩；金盆村及龙港社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为53000元/亩，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补偿标准为26500元/亩。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规定，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生活补助。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安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

（二）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4〕190号）、《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遂府函〔2024〕218号）等执行，支付给地上附着物、青苗的所有权人。

四、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

本次征地共涉及安置人员309人。其中，老池镇金凤村1组安置对象人数为115人，拟通过社保安置115人；老池镇金盆村1组安置对象人数为32人，拟通过社保安置32人；老池镇金盆村2组安置对象人数为5人，拟通过社保安置5人；老池镇金盆村3组安置对象人数为1人，拟通过社保安置1人；老池镇金盆村4组安置对象人数为15人，拟通过社保安置15人；老池镇龙港社区1组安置对象人数为53人，拟通过社保安置53人；老池镇龙港社区2组安置对象人数为10人，拟通过社保安置10人；老池镇龙港社区3组安置对象人数为78人，拟通过社保安置78人。

（二）农村村民住宅安置

本次征地共涉及拆迁农村村民住宅16户，其中，老池镇金盆村1组1户、老池镇金盆村2组3户、老池镇金盆村4组12户。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有关规定，拟采取提供安置房或房票等方式安置，应安置住房人员可自主选择其中之一。相关住宅安置标准按《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龙工业港龙凤新城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遂船府办函〔2011〕6号）执行。

五、社会保障

本次征地养老保障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等规定执行。

六、其他

    如遇补偿标准有调整，则按新标准执行，不再另行发布公告。

